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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50862、151085、

151086、151137、162031、137102、

137110、175172 

债券简称：18 华控 01、19 华控 01、19

华控 02、19 华控 03、19 华控 04、20

华夏 EB、20 华 EB02、20 幸福 01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债务重组进展等事项的公告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20 年第四季度

以来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下属公司华夏幸福

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面临流动性阶段性风险，融资业务

受到较大影响，业务正常开展也受到一定影响。在上述背景下，公司及下属公司

金融债务发生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并发生相关诉讼、仲裁案件。为化解公司及

华夏幸福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下属公司华夏幸福在省市政府

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推进《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划》（以下简称“《债务

重组计划》”）及相关事项落地实施工作。现将上述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 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划》相关进展及公司债券债务重组情况 

为化解债务风险，加快促进有序经营，华夏幸福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

支持下制订《债务重组计划》并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披露了《债务重组计划》主

要内容。另外，为推进债务重组工作，更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争取进一步妥善

清偿债务，同时为进一步改善公司经营状况，持续与部分经营合作方暨经营债权

人加强合作，华夏幸福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幸福精选平台”及“幸福优选平台”

用于抵偿金融债务及经营债务（相关内容可详见华夏幸福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披

露的临 2022-073 号公告）。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一）《债务重组计划》推进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债务重组计划》中2,192亿元金融债务通过签约等方式

实现债务重组的金额累计约为人民币1,926.69亿元（含华夏幸福及下属子公司发

行的境内公司债券371.3亿元债券重组以及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的49.6亿美

元（约合人民币335.32亿元）债券重组），相应减免债务利息、豁免罚息金额共计

202.03亿元。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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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债务重组计划》总体原则的情况下，华夏幸福及其下属子公司九通

基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投资”）发行的公司债券召集债券持有人会

议，相关债券持有人审议并表决通过《关于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利率的议案》

等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华夏幸福于2023年7月14日披露的临2023-054号公告）。截

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公司九通投资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存续余额为225.56亿元。

债券存续余额变动原因主要为部分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注销持有的债券份额，前

述注销债券份额行为系债券投资者基于自身原因及考虑对债权存续形式做出的

自主安排，不涉及债务减免，不存在差异化兑付、内幕交易、利益输送及任何违

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债券份额注销后发行人将继续按照《债务重组计划》对相关

债权人持有的债券进行偿付。 

华夏幸福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CFLD(CAYMAN) INVESTMENT LTD.在中国境外发

行的美元债券（涉及面值总额为49.6亿美元）协议安排重组已完成重组交割。（以

上详见华夏幸福披露的《华夏幸福关于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美元债券债务重组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04及临2023-006））。 

2023 年 11 月 21 日 ， 华 夏 幸 福 完 成 信 托 计 划 设 立 ， 信 托 规 模 为

25,584,674,850.75元（具体内容详见其2023年11月22日披露的临2023-095号公

告）。2024年3月7日，华夏幸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拟以上述

信托计划受益权份额抵偿“兑抵接”类金融债权人合计不超过240.01亿元金融债

务（具体内容详见其2024年3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相关方案已于2024年3月29

日经华夏幸福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华夏幸福于2025年10月

1日披露的最新《华夏幸福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的公告》（编号：

临2025-056），华夏幸福或其指定主体已向全部交易对方发出了书面通知，对应信

托抵债金额240.01亿元；根据《债务重组协议》已实施完毕信托抵债交易的金额

为223.48亿元，相关信托受益权份额在建信信托的受益人变更登记仍在进行中。 

（二）以下属公司股权抵偿债务情况进展 

截至2025年9月30日，华夏幸福以下属公司股权抵偿债务情况进展如下： 

华夏幸福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股权抵偿金融债务金额（本

息合计，下同）约为人民币174.54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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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比例约为43.00%； 

华夏幸福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及“幸福优选平台”股权

抵偿经营债务金额约为人民币61.75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

股权比例约为2.90%，获得“幸福优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11.85%。 

（三）公司债券债务重组 

公司正在推进公司存续信用类债券债务重组相关安排，拟定并提请债券持有

人审议有关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利率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各期债券持有人

会议通知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存续信用类债券持有人会议已表决完毕，

其中“19华控03”、“19华控04”债券调整本息兑付安排及利率议案获持有人会议

表决通过，“18华控01”表决不通过，“19华控01”、“19华控02”及“20幸福01”

持有人会议未能有效召开。除“19华控03”、“19华控04”将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

决议推进债券债务重组外，公司也将继续与其他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及债券持有人

积极沟通协商相关债券重组安排。 

二、 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 

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能如期偿还

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形式的债务新增 0.15 亿元，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累计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不含利息）合计 292.40 亿元（其中华夏

幸福及其下属子公司债务金额为 240.07 亿元，华夏幸福金融债务在签署《债务重

组协议》后将按照签署协议后的到期日执行，相应债务金额在调整后的到期日前

将从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中予以剔除）。 

公司将坚决恪守诚信经营理念，积极解决当前问题，落实主体经营责任。以

“不逃废债”为基本前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

稳妥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 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近期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华夏幸福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7.82亿

元，约占公司合并口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86.55亿元的9.04%，前述案件中,具

体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及过往案件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本公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目前尚在进展过程中，尚待司法机关审理及公

司与相关当事人积极谈判协商，案件的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华夏幸福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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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以上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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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关于债务重组进展等事项的公告》

之盖章页）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2025 年 10 月 17 日



 

 

附件：公司及下属公司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1、新增案件情况 

公司所处当

事人位置 
当事人对方 主要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主要诉讼和仲裁请求 

目前所处

的阶段 

被告/被申

请人 

债权人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35,459.17  

请求判令被告一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合计 35,459.17 万元，并支付原告自

2025 年 8 月 20 日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二、被告三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律师费、评估费、公告费及其他实

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已立案 

12,581.32  

请求判令被告尚欠本金 12,372.06 万元；欠利息 188.06 万元，请求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要求提前还款并解除合同；主张担保权利；主张实现债权的费用；解除原告与被告签

署的两份合同及补充协议；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 21.20 万元；原告对被告提供担保的房

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损失（保全保险费）。 

已立案 

6,104.20  

请求判令被告尚欠本金 6,093.60 万元；利息以 6,083.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5 年 3 月 21

日起至本息给付完毕之日止；要求提前还款并解除合同；主张担保权利；主张实现债权的

费用；解除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合同及补充协议；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 10.60 万元；原告

对被告提供担保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损失（保

全保险费）。 

已立案 

建设工程施

工方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4,321.47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建设工程价款及延迟付款利息合计 4,321.47 万元，在后利息以

3,824.89 万元为基数，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裁决就本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变卖变

价所得时，申请人对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请求判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已立案 

1,416.05  
请求判令公司在廊坊诚达道桥有限公司欠付原告的工程款 1,416.05 万元范围内承担连

带给付责任；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已立案 

票据持有人 票据纠纷 1,008.3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1,000.00 万元及利息；被告承担因赔付未承兑商票而造成的利

息损失及诉讼费损失合计 8.30 万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 
已立案 

1,000 万元以下案件  



 

 

被告/被申

请人 

合作方 其他纠纷类 7,563.65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被申请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

被告/被申请人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已立案 

建设工程施

工方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类 

7,470.73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被申请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

对于所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被申请人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已立案 

商品房购买

方 

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类 
1,648.77  

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主要分为四类：一是要求解除原告/申请人与被告/被申请人签署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被申请人向原告/申请人支付违约金；被告/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

案件受理费等费用；二是要求被告/被申请人退还购房款；承担逾期退还购房款的违约金

或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三是要求被告/被申请人维修房屋；承担因房屋质

量问题导致的经济损失；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四是要求被告/被申请人退还电商

款；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已立案 

票据持有人 票据纠纷类 598.49  
原告/申请人要求被告/被申请人支付票据本金；被告/被申请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被告/被申请人支付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已立案 

  



 

 

 

2、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公司所处当

事人位置 
当事人对方 主要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主要诉讼和仲裁请求 目前进展 

被告/被申

请人 

建设工程施

工方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7,011.90  

一审判决第一项为被告一支付工程款 1,996.63 万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第二项为被告二对被告一承担的前述第一

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项为驳回原告的其

他诉讼请求；原告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审，原告及被告一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

项，改判被告一支付欠付工程款 5,245.39 万元及逾期付

款利息；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原告对案涉工程享有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被告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及第三项；变

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被告一支付工程款

1,747.27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原告在

546.84 万元工程款范围内对案涉工程折价

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二对

被告一承担的前述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

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1,243.6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价款 1,243.62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原告对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

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 981.82 万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被告支付原告保全申请费 0.5

万元；原告在案涉工程拍卖、变卖的情况下，

有权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和被告共同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1,170.87  

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工程款 1,170.87 万元及利息；被告

二在支付被告一工程款范围内支付原告工程款及利息；

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依法判决被告一给付工程款、质保金、商业

贴现费共计 1,089.50 万元及逾期付款损失；

被告二在支付被告一工程价款 986.14 万元

范围内向原告承担支付责任；驳回原告的其

他诉讼请求，原告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用。 

1,033.1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合计 1,033.19 万元；被

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 836.14 万元及利

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和被告

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1,023.3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1,023.39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工程款 956.99 万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

告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合作方 合同纠纷 5,227.50  

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合作协议继续履行；被告支

付剩余转让价款 5,227.50 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依法裁定准许原告撤诉。 

 


